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0）沪03行终6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百夫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胡传燕。

　　委托代理人赵玉杰，北京恒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

　　法定代表人程征东。

　　委托代理人王晓音。

　　委托代理人花泽鹏，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业秀，女，1962年4月20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阜阳市。

　　委托代理人王治强(系张业秀女婿)，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诉人上海百夫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夫公司)因劳动和社会保障一案，不服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行初117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20年12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

人百夫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玉杰，被上诉人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

社保中心)的委托代理人花泽鹏、王晓音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张业秀经本院传票

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百夫公司员工胡思强于2019年4月11日，在随车装卸货物途中发生交通

事故，经抢救无效于同年4月15日死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19年6月28日作出浦东人社认(2019)字第356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予以认定为工伤

。胡思强生前与张业秀系夫妻关系。百夫公司在2019年4月15日为员工胡思强办理社会

保险登记缴纳手续。2019年9月20日，百夫公司提出工伤保险待遇申请，申领一次性工

亡补助金及丧葬补助金，并提交百夫公司与胡思强签订的劳动合同、百夫公司的财务记

账凭证及工资表等材料，其中，劳动合同落款日期为2019年4月1日，百夫公司2019年

4月份的工资表显示胡思强的出勤天数为21天。市社保中心收到申请当日作出《受理情

况回执》。2019年10月12日，市社保中心约谈百夫公司并制作情况核实记录和约谈记录

，百夫公司工作人员王治强，陈述胡思强于清明节后来公司上班，因工伤认定时需要提

供劳动合同，故公司自己做了一份合同用于工伤认定，以及公司存在员工工作过但公司

未为其缴纳保险或者为实际未工作的亲戚朋友代缴保险等情况。市社保中心于2019年

10月15日作出BBXXXXXXXXS002《办理情况回执》(以下简称被诉回执)，办事项目：工

伤人员因工死亡待遇申领。办事单位名称：百夫公司。办事个人姓名：胡思强。主要内

容：您在本次申请时提供了以下材料并承诺其内容真实有效：1.《工伤保险待遇申领表

》(工申1表)。2.公安机关、街镇(乡)一级政府出具的能够确定待遇享受人与因工死亡人

员关系的相关材料复印件。3.待遇享受人居民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4.财务记账凭证

及工资单复印件。经审核，您申请的业务不符合办理条件，故不能办理，您提供的材料



一并退回。并告知救济途径。百夫公司收到后不服，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撤销被诉回执

。

　　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等相关

规定，市社保中心作为社保经办机构，具有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

险待遇支付等工作的法定职权，依法有权作出被诉回执。《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或者未按

规定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或者未按规定缴纳工伤保险费期间

，从业人员发生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

用。本案中，百夫公司提交的申报材料以及在约谈中的陈述存在与实际不符、前后相矛

盾的情况，结合庭审中，百夫公司自认胡思强早在2017年即在该公司工作，百夫公司亦

未为其办理社保缴纳手续，且事故发生当时百夫公司并未为胡思强缴纳社会保险，可以

认定百夫公司未按规定缴纳胡思强的工伤保险费，市社保中心适用《实施办法》的相关

规定作出被诉回执，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市社保中心履行了受理、审核等程序，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被诉回执，程序合法。综上，百夫公司要求撤销被诉回执之诉请，缺乏事实

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

，于2020年9月23日判决如下：驳回百夫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已预

缴)，由百夫公司负担。判决后，百夫公司不服，上诉于本院。

　　上诉人百夫公司上诉称：胡思强2017年4月确实在上诉人处工作过，但没有超过

30天。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可以不为其缴纳社保。法无禁止即可行。安徽省阜阳市颍东

区杨楼孜镇八里居民委员会证明胡思强2017年5月份至2019年2月份在该村新庄20号盖新

居并进行装修，可以证明双方于2017年已经终止劳动关系。2019年4月1日，百夫公司与

胡思强重新建立劳动关系，胡思强在当月11日发生工伤，百夫公司于当月15日为胡思强

缴纳工伤保险费，符合《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就算上诉人在2017年违反了

缴纳社保的规定，但也不能成为此次被上诉人作出上诉人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理由

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从人情世故方面考虑，胡思强因工而亡，故在工资表中记载的出勤

天数为21天，是为了多给家属点工资。在上诉人已经按时为胡思强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

况下，被上诉人应当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

，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市社保中心辩称：胡思强于2019年4月11日发生交通事故，当月15日死亡

，上诉人于当月15日为胡思强缴纳工伤保险费。上诉人未与胡思强订立过劳动合同,其

向工伤认定部门提供的劳动合同是胡思强死亡后该公司为办理工伤认定而后补的，该合

同记载劳动关系起始日期(2019年4月1日)的条款,缺乏法律效力，上诉人提供的2019年4月

的考勤表反映胡思强出勤21天，因此考勤表亦无法证明劳动关系的起始日期，上诉人在

约谈中称胡思强于当年清明节(4月8日)后入职，该说法又与上述主张均矛盾。上诉人及

原审第三人在诉前调解阶段及庭审时均承认胡思强2017年已在该公司工作,上诉人称胡

思强中途离开,但未能提供离职材料，故无法证明胡思强于2020年4月1日有重新入职的事

实，上诉人系于工伤事故发生后才为胡思强办理参保手续,即工伤事故发生时，上诉人

未为胡思强参保缴费。因此，胡思强发生的工伤，不符合领取工伤保险待遇的条件。另



外，原审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治强在原审中表述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胡传燕为其妻，胡

思强为其岳父，原审第三人为其岳母，故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有利害关系，证言效力较

低。被诉回执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张业秀述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八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市社保中心具有提供社会

保险服务的职责。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百夫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张业秀申领工伤保

险待遇是否符合规定。上诉人主张，2019年4月1日为胡思强的用工之日，双方建立劳动

关系，上诉人在4月15日缴纳工伤保险费属于按规定缴纳，符合领取工伤保险待遇的规

定。被上诉人市社保中心则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存在矛盾，不足以证明2019年4月

1日上诉人与胡思强建立劳动关系，因而认定上诉人未按规定为胡思强缴纳工伤保险费

，不符合领取工伤保险待遇的规定。对此，本院认为，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

第一款规定，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

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该法第五十八条

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

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

保险费。《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

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

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并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

险费、滞纳金后，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支付新发生的费用。《

实施办法》第五十八条亦有相同的规定。综合上述规定，从业人员发生工伤之时，用人

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

费用。用人单位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后新发生的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

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支付。本案中，胡思强于2019年4月11日发生交通事故

，当月15日死亡。百夫公司于当月15日为胡思强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缴纳手续，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同年6月28日认定胡思强为工伤。上诉人于同年9月20日

申请工伤保险待遇时提交了劳动合同、财务记账凭证及工资单复印件等材料，上诉人的

工作人员王治强(即原审第三人张业秀女婿)在被上诉人约谈的记录单中表示“事故发生

突然，还没有来得及签劳动合同。因为工伤认定时需要提供劳动合同，所以我公司自己

做了一份合同用于工伤认定”。被上诉人经审核，认定上诉人未按规定缴纳胡思强工伤

保险费，对其申请作出不予准许的被诉回执，认定事实清楚，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上诉

人提交的材料不足以证明2019年4月1日与胡思强建立劳动关系，因此上诉人关于符合领

取工伤保险待遇规定的诉讼意见，缺乏事实根据，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

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上海百夫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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